
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

說明 

    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辦法(下稱本辦法)於一百十一年九月二

十六日訂定發布，全文十四條。鑒於團體組內之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

機構推動食農教育之目標及資源，有別於團體組內之其他單位；又依第一

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辦理經驗，有增加評審團效益及決審評審方式

彈性之必要，並參酌各界就增列獎項之建議，爰將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

構自團體組中獨立分組評選，並修正報名與審查方式、評審團組成及增列

獎項，以鼓勵各界報名及提升評審效益，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計六

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將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自團體組中獨立分組評選，更名為政

府組。（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政府組報名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決審辦理方式及增訂政府組進入決審名額。(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明定評審團設置副召集人一人，以提升評審團效益。(修正條文第六

條) 

五、明定個人組及增加團體組之得獎總名額，以利特優獎從缺或不足額

時，名額可與優等獎彈性調整使用，並配合增訂政府組之得獎名額。

(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增列政府組獲頒特優及優等獎時，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單位本權

責辦理敘獎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

勵從事食農教育工作具有

貢獻者，依本辦法擇優頒

發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

獎，其獎勵對象及事蹟如

下： 

一、個人組：國民從事

食農教育之規劃、

宣傳推廣及輔導陪

伴等相關實務，績

效卓著。 

二、團體組： 

(一)法人團體：從事

食 農 教 育 之 規

劃、宣導及推廣

等相關實務，績

效卓著。 

(二)民營事業：對其

員 工 、 鄰 近 居

民、參訪者及消

費者等，進行食

農教育或訓練，

績效卓著。 

(三)學校及幼兒園：

運用課程教學及

校園空間，研訂

食農學習課程或

教材，並實施多

元教學活動，從

事食農教育，績

效卓著。 

(四)社區：從事食農

教育之規劃、宣

導及推廣等相關

實 務 ， 績 效 卓

著。 

三、政府組：從事食農

教育之規劃、宣導

及 推 廣 等 相 關 實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

勵從事食農教育工作具有

貢獻者，依本辦法擇優頒

發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

獎，其獎勵對象及事蹟如

下： 

一、個人組：國民從事

食農教育之規劃、

宣傳推廣及輔導陪

伴等相關實務，績

效卓著。 

二、團體組： 

(一)法人團體：從事

食 農 教 育 之 規

劃、宣導及推廣

等相關實務，績

效卓著。 

(二)民營事業：對其

員 工 、 鄰 近 居

民、參訪者及消

費者等，進行食

農教育或訓練，

績效卓著。 

(三)學校及幼兒園：

運用課程教學及

校園空間，研訂

食農學習課程或

教材，並實施多

元教學活動，從

事食農教育，績

效卓著。 

(四)機關(構)及公營

事業機構：從事

食 農 教 育 之 規

劃、宣導及推廣

等相關實務，績

效卓著。 

(五)社區：從事食農

教育之規劃、宣

一、鑒於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事業機構推動食農教

育之目標及資源，與團

體組內其他單位有顯著

差異；又第一屆國家食

農教育傑出貢獻獎之評

審委員、地方政府及參

選者等，迭有將政府機

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獨

立評選並擴大其報名對

象之建議。故將機關

(構)及公營事業機構自

團體組中獨立編組，更

名為政府組，並移列第

一項第三款；第一項第

二款第五目依序移列至

同款第四目，文字未修

正。 

二、茲政府機關(構)已由團

體組獨立分組評選，爰

配合修正第二項文字。 



務，績效卓著。 

前 項 第 二 款 團 體

組，應依法設立二年以

上。 

導及推廣等相關

實 務 ， 績 效 卓

著。 

前 項 第 二 款 團 體

組，除政府機關 (構 )

外，應依法設立二年以

上。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每二年

辦理一次，參選者就報名

日之前二年期間內，具有

前條所列獎勵事蹟，得於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受理

報名時間依下列方式報名

參加： 

一、個人組：向戶籍地

或任職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 

二、團體組： 

(一)法人團體：向登

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但屬

於 全 國 性 團 體

者，向主事務所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 

(二)民營事業：向主

事務所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名。 

(三)學校及幼兒園：

向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 

(四)社區：向所在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報

名。 

三、政府組： 

(一)直轄市、縣(市)

政府一級單位與

所屬機關(構)、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每二年

辦理一次，參選者就報名

日之前二年期間內，具有

前條所列獎勵事蹟，得於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受理

報名時間依下列方式報名

參加： 

一、個人組：向戶籍地

或任職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 

二、團體組： 

(一)法人團體：向登

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但屬

於 全 國 性 團 體

者，向主事務所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 

(二)民營事業：向主

事務所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名。 

(三)學校及幼兒園：

向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名。 

(四)機關(構)及公營

事業機構： 

1 .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屬

機關(構)及公

營事業機構，

向其所屬直轄

市、縣(市)主

配合政府組獨立評選，修正

其報名方式，並移列第三

款；第二款第五目移列同款

第四目，文字未修正。 



鄉 （ 鎮 、 市 、

區）公所及公營

事業機構，向其

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報名。 

(二)中央各機關及所

屬機關(構)、國

營事業機構，由

中央各機關向中

央主管機關推薦

至多三名。 

管機關報名。 

2.中央各機關及

所 屬 機 關

(構)、國營事

業機構，由中

央各機關向中

央主管機關推

薦。 

(五)社區：向所在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報

名。 

第五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一 )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報

名 者 ： 由 直 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

初審至多取各獎

勵事蹟項目前三

名，並將初審結

果送至中央主管

機關參加複審。 

(二)向中央主管機關

推薦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進行審

查，初審至多取

前三名，以參加

複審。 

二、複審：由中央主管

機 關 進 行 書 面 審

查，個人組及團體

組至多取三十六名

進入決審；政府組

至多取六名進入決

審。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

機關針對進入決審

名 單 辦 理 實 地 訪

查、面談或以其他

指 定 方 式 進 行 評

審，決議第九條獲

獎名單。 

第五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一 )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報

名 者 ： 由 直 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

初審至多取各獎

勵事蹟項目前三

名，並將初審結

果送至中央主管

機關參加複審。 

(二)向中央主管機關

推薦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進行審

查，初審至多取

前三名，以參加

複審。 

二、複審：由中央主管

機 關 進 行 書 面 審

查，至多取三十六

名進入決審。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

機關針對進入決審

名單辦理實地訪查

及評審，決議第九

條獲獎名單。 

一、配合政府組獨立評選，

明定該組進入決審名

額，爰修正第二款規

定。 

二、依據第一屆國家食農教

育傑出貢獻獎辦理經

驗，食農教育者涵蓋農

業、環境、教育、營

養、飲食與文化等多重

領域，其工作範圍多元

而不以實體場域經營為

限，故為求決審審查之

公平與彈性，增訂決審

可採面談或以其他指定

方式進行評審，爰修正

第三款規定。 



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

所定初審、複審及決審，

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

家、學者及團體代表組成

評審團。 

前項評審團置委員

九人至二十一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

副召集人，由委員互

選；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

總人數三分之二；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委員為無給職。 

評審團應有全體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全體

委員及表決人數；委員

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

代理。 

評審團辦理審查作

業時，得邀請參選者說

明其具體事蹟。 

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

所定初審、複審及決審，

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

家、學者及團體代表組成

評審團。 

前項評審團置委員

九人至二十一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由委員

互選；專家、學者及民

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

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任

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委員為無給

職。 

評審團應有全體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全體

委員及表決人數；委員

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

代理。 

評審團辦理審查作

業時，得邀請參選者說

明其具體事蹟。 

明定評審團置副召集人一

人，以提升評審團效率，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其餘未修

正。 

第九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

序如下： 

一、個人組獎項至多五

名： 

(一)特優獎：至多取

一名，頒給獎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

及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各頒給

獎座一座。 

二、團體組獎項至多十

二名： 

(一)特優獎：至多取

二名，各頒給獎

金新臺幣三十萬

元及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各頒給

獎座一座。 

三、政府組獎項至多三

第九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

序如下： 

一、個人組： 

(一)特優獎：至多取

一名，頒給獎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

及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至多取

四名，各頒給獎

座一座。 

二、團體組： 

(一)特優獎：至多取

二名，各頒給獎

金新臺幣三十萬

元及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至多取

八名，各頒給獎

座一座。 

前項獲獎人或獲獎

一、參酌第一屆國家食農教

育傑出貢獻獎之評審委

員、地方政府及參選者

所提增加獎項額度及特

優獎從缺或不足額時，

名額可與優等獎彈性調

整使用，以鼓勵各界參

與之建議，將個人組獎

項總名額定為五名，團

體組獎項總名額增至十

二名，並取消優等獎名

額上限，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二、配合政府組獨立評選，

新增政府組之獎項名額

及獎勵方式，爰新增第

一項第三款。 

三、第二項未修正。 



名： 

(一)特優獎：至多取

一名，頒給獎座

一座。 

(二)優等獎：頒給獎

座一座。 

前項獲獎人或獲獎

團體屬全國軍公教員工

待遇支給要點之適用對

象者，不發給獎金。 

團體屬全國軍公教員工

待遇支給要點之適用對

象者，不發給獎金。 

第十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獎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獲獎者就職單位本權責依

下列規定辦理敘獎： 

一、個人組：特優獎至

少記功二次；優等

獎至少記功一次。 

二、團體組及政府組：

特優獎之相關承辦

人員至少一人記功

二次；優等獎之相

關承辦人員至少一

人記功一次。 

第十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獎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獲獎者就職單位本權責依

下列規定辦理敘獎： 

一、個人組：特優獎至

少記功二次；優等

獎至少記功一次。 

二、團體組：特優獎之

相關承辦人員至少

一人記功二次；優

等獎之相關承辦人

員至少一人記功一

次。 

配合政府組獨立評選，增列

政府組獲獎時，由中央主管

機關通知獲獎單位本權責辦

理敘獎，爰修正第二款規

定。 

 


